附件2
玉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随机抽查计划
	序号
	抽查项目
	检查对象
	事项类型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抽查比例
	检查时间
	责任科室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1
	登记事项
检查
	1.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

2.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

3.经营（驻在）期限的检查

4.经营（业务）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项目的检查

5.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的检查

6.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检查

7.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任职情况的检查

8.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

1.2022年6月30日前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1年度年报信息的企业、农合及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抽查比例3%；
2.2022年6月30日前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1年度年报信息及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纸质年报的个体工商户，抽查比例1%。
	7-12月
	信用监管科

	2
	公示信息
检查
	1.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

2.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专业机构核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

1.2022年6月30日前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1年度年报信息的企业、农合及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抽查比例3%；
2.2022年6月30日前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1年度年报信息及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纸质年报的个体工商户，抽查比例1%。
	7-12月
	信用监管科

	3
	合同行为检查
	合同格式条款监督检查
	市场主体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抽查比例5%
	4-10月
	商品交易市场科

	4
	拍卖等重要领域市场规范管理检查
	拍卖活动经营资格的检查
	拍卖企业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抽查比例10%
	7-11月
	商品交易市场科

	
	
	文物经营活动经营资格的检查
	文物商店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抽查比例90%
	7-11月
	商品交易市场科

	5
	直销行为检查
	1.重大变更的检查

2.超出直销产品范围从事直销经营活动的检查

3.直销员招募的检查

4.直销员报酬支付的检查

5.换货、退货的检查

6.信息报备和披露的检查
	直销企业分支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等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抽查比例30%
	11月
	价竞科（打传办）

	6
	电子商务经营行为查处检查
	1.平台经营者是否建立有平台上经营者登记备案的基本信息制度

2.平台经营者是否依法公示相关信息

3.平台经营者是否制定有平台上经营者公示信息管理制度

4.平台经营者是否建立信用评价管理制度

5.平台经营者是否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信息或者上述信息链接标识
6.平台经营者是否有搭售行为

7.平台经营者是否区分自营的业务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抽查比例35%
	6-8月
	网监科

	7
	广告行为检查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发布相关广告的审查批准情况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它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

名称和经营范围含“广告”的市场主体，抽查比例1%—2%
	4-11月
	广告科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情况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它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

名称和经营范围含“广告”的市场主体，抽查比例1%—2%

	4-11月
	

	8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对生产和流通领域产品进行质量监督抽查
	市场上或企业成品仓库内的待销产品
	重点检查事项
	抽样检测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

加油站，抽查比例1%
	4-10月
	质量监管科

	9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获证企业条件检查
	对获得生产许可证的工业产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抽查比例100%
	4-10月
	质量监管科

	10
	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获证企业条件检查
	对获得生产许可证的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
	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获证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抽查比例100%
	4-10月
	质量监管科

	11
	食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
	食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
	大米、鲜湿米粉、乳制品、肉制品获证食品生产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

1.大米企业，，抽查比例4%
2.鲜湿米粉企业，抽查比例7%
3.乳制品企业，抽查比例100%
4.肉制品企业，抽查比例5%
	3-12月
	食品生产科

	12
	特殊食品和食盐销售监督检查

	1.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备案）证是否合法有效。

2.证照经营项目与实际经营产品是否一致。

3.是否亮照亮证经营。

4.从事食盐批发者，是否持有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

5.供货者许可资质、产品生产许可资质、产品合格证明、产品注册或备案材料等查验记录是否齐全。

6.进口特殊食品经营者是否持有海关出具的相关产品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7.从事食盐批发业务是否有采购和销售记录，是否有进货发票和配送单等凭证。

8.食盐零售者是否从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购进食盐。

9.特殊食品标签说明书是否与注册(备案）内容一致，没有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

10.进口特殊食品是否有中文标签，并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11.加碘食盐是否有明显标识且含碘量符合18-33mg/kg。

12.无碘盐是否有明显标识“未加碘”字样。

13.是否设置相应特殊食品销售专区（专柜）并设立指示牌。

14.特殊食品与普通食品或不同特殊食品不混放销售。

15.是否设置“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等消费提示。

16.销售现场设置、摆放或张贴的宣传广告不含有虚假夸大宣传内容，没有声称全部或部分代替母乳广告，没有对0—12月龄婴儿配方乳粉进行广告宣传。

17.网络销售是否依法公示特殊食品生产经营者信息和产品注册证书或备案凭证。

18.网络销售没有进行虚假夸大宣传。

19.网络没有销售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

20.保健食品销售网页的显著位置是否有“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等警示语。
	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食品和食盐销售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

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食品和食盐销售者，抽查比例5%
	4-11月
	特食科

	13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监督检查
	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监督检查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省级以下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

全市客运索道使用单位，抽查比例100%
	4-11月
	特设科


	14
	特种设备生产（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单位监督检查
	对特种设备生产（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单位监督检查
	特种设备生产（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单位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省级以下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

全市特种设备生产（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单位，抽查比例25%
	4月-11月
	

	15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
	对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省级以下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

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根据实际数量），抽查比例25%
	4月-11月
	

	16
	计量监督检查
	眼镜制配场所计量专项检查。
	经营主体（经营范围或许可项目含眼镜制配）。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抽样检测
	县级以上市市场监管局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抽查比例5%
	4-10月
	计量科


	
	
	成品油市场计量专项监督。
	经营主体（经营范围或许可项目含成品油零售市场主体）。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以上市市场监管局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

以获自治区商务厅批准的可开展成品油零售经营的市场主体基数为准，根据上级部署开展抽查，抽查比例5%
	4-10月
	

	
	
	出租汽车客运市场计量专项监督
	经营主体（经营范围或许可项目含出租客运市场主体）。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以上市市场监管局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抽查比例5%
	4-10月
	

	
	
	集贸市场计量专项监督
	集贸市场
	一般检查事项
	抽样检测
	县级以上市市场监管局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抽查比例5%
	4-10月
	

	
	
	对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
	重点检查事项
	配合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现场检查、抽样检测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
	4-10月
	

	
	
	法定计量单位使用情况监督检查。
	图书出版单位。
	重点检查事项
	抽样检测
	设区市市场监管局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
	4-10月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监督专项抽查。
	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经营范围或许可项目含化肥、农药、油漆、汽车用润滑油、米、面粉、洗衣粉、合成洗涤剂、牙膏、调味料、饮料、食用油、杂粮、洗发液、化妆品、小食品、包装饮用水、啤酒、罐头食品，各市根据当地实际选定其中不少于5种。）
	重点检查事项
	抽样检测
	县级以上市市场监管局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抽查比例5%
	4-10月
	

	
	
	型式批准监督检查。
	2021年获发型式批准证书且纳入国家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内的生产企业。
	定向抽查
	配合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现场检查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
	4-10月
	

	
	
	计量标准监督检查。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考核的计量标准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省级以下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抽查比例5%
	4-10月
	

	17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
	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
	3-11月
	认证检测科

	
	
	
	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
	4-11月
	

	
	
	
	食品检验检测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
	4-11月
	

	
	
	
	建筑工程检验检测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
	5-11月
	

	18
	专利代理监督检查
	1.专利代理机构主体资格和执业资质检查

2.专利代理机构设立、变更、注销办事机构情况的检查

3.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人执业行为检查

4.专利代理机构年度报告和信息公示情况核查
	专利代理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配合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网络检查、书面检查等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
	6-11月
	知识产权保护科


	19
	专利真实性和专利标识标注规范性监督检查
	1.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申请文件真实性的检查

2.产品专利宣传真实性的检查

3.专利标识标注规范性的检查
	各类市场主体、产品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
1.2022年6月30日前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1年度年报信息的企业、农合及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抽查比例3%；
2.2022年6月30日前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1年度年报信息及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纸质年报的个体工商户，抽查比例1%。
	7-12月
	

	20
	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

2022年6月30日前通过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报送并公示2021年度信息的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企业，抽查比例5%。
	7-11月
	商标科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含地理标志）使用行为的检查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含地理标志）商标注册人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抽查比例100%
	9-11月
	

	
	
	商标印制企业行为的检查
	经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从事商标印制业务的企业、个体工商户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全市经营范围有“商标印制”的市场主体，抽查比例100%
	9-11月
	

	21
	商标代理行为的检查
	商标代理行为的检查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批准并备案的商标业务代理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

2022年6月30日前通过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报送并公示2021年度信息并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的商标代理机构（自建数据库），抽查比例100%
	9-11月
	

	22
	价格行为检查
	对市场形成价格行为的抽查
	全市行业协会商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等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上级部署开展抽查。
	4-12月
	价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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